
铜陵市铜官区教育局科室函件
区教资助函〔2024〕1号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的
通       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切实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学生资助是一项重要的保民生、暖民心工程，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的“要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是对学生资助工作 的新判断新要求，2023年“积极开展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已被列 入安徽省50项民生实事之一。各单位要从教育公平的高度出发， 从民生问题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学生资助工作的重 要意义，进一步加强对学生资助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各项资助工作责任，切实履行好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
1.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各校园要进一步加强学生资助项目制度建设，要严格遵照《安徽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皖财教〔2023〕508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国家资助项目实施方案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要根据审计、巡察等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校内资助政策，规范实施资金提取、对象认定、资金发放等流程；要对照民生实事工作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宣传制度，用好线上、线下 两条宣传主线，全面深入解读学生资助政策，展示学生资助工作成果，凸显育人成效。
2.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校园要切实履行学生资助工作的法人责任和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明确各单位资助、财务、教务、宣传等部门责任，落实任务分工，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要严格执行学生资助资金预算，确保各项资助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规范；要用好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学生学籍和资助信息管理，录入、审核学生学籍信息和资助信息，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及时；要及时做好学生个人申请、评审(认定)、结果公示、资金发放及学生资助档案管理等工作，确保精准资助。
3.进一步强化监管责任。各校园 要加强资助项目实施、资金发放、执行管理，做好基础数据的审核工作，对上报的可能影响资金分配结果的有关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确保应助尽助；要完善学生资助工作监管体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加强学生资助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资助工作人员，确保资助队伍人员稳定；要加强业务培训做好新老交接，确保资助工作人员懂政策、熟系统、精业务，资助工作管理规范。
二 、精心组织，全面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
1.加强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各校园要持续加强资助政策宣传和解读，要牢牢把握招生时、报到时、毕业时三个关键时点，继续开展“两节课”“百千万”走访等资助宣传主题活动，用好线上、线下两条宣传主线，开展简洁明了、 通俗易懂的资助政策宣传。要积极开展好“资助圆梦皖美未来”资助育人主题活动，通过主流媒体、网站平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好我市资助育人典型和资助工作成效。要通过开设咨询电话、答疑邮箱等多种方式，及时回应学生及家长关切，积极有效做好学生资助舆情监控引导和应急处置工作。
2.确保学生顺利入学。各校要通过开设“绿色通道”等多种 方式，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保护学生隐私，确保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安心学习、正常生活。对符合免学费政策条
件的学生，入学时直接免收其学费，不得“先收后退”。
3.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各校要充分发挥资助管理信 息系统等载体作用，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按照规定
程序审核学生的申请信息，实事求是地确定学生的困难等级。原
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儿、残疾、残疾人子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 家庭学生和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对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要摸清底数、主动资助。
4.做好各类奖助项目评审。各校要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成立评审领导小组、评审委员会，负责本地、本校奖助项目评审工作，确保评审材料齐全、完备，评审程序严格、规范。评审结果要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长要符合相关文件要求。公示过程要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学生个人隐私，不得公示学生身份证号码、家庭困难原因等敏感信息。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各单位评审领导小组、评审委员会要认真受理，及时核查、答复。
5.确保校内资助到位。各公办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5%资金，各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5%比例的资金，单独设立科目，用于减免困难学生学费、提供特殊困难资助等，各单位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切实做到足额计提、专账管理、规范使用。
三 、加强系统应用，及时准确报送相关数据和材料
1.全面做好系统应用工作。各单位要全面做好“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信息系统”(下简称“系统”)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应用工作。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分别将秋季学期、春季学期资助情况填入系统，确保系统人数、项目、金额与实际发放情况一致，做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系统数据将作为绩效考核、资金预结算、监督检查、 审计调查等工作的重要依据。要加强“学生资助办公系统”(下  简称“办公系统”)和“大数据办公平台”(下简称“大数据平台”) 登陆应用频率，充分发挥办公系统通知公告、投稿咨询等各大模块作用，通过数据化办公赋能业务管理；运用大数据平台开展资助数据统计分析，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从2023年秋季学期起，“安徽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已增加“长三角外省户籍学生受助情况管理”模块，为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户籍在我市就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提供便捷通道。各级各类学校于秋季学期12月31日前和春季学期6月30日前，将符合资助条件学生的相关资助信息录入系统。
四、工作安排及时间节点
1.政策宣传阶段（2月26日至3月10日）：
各校园结合入学教育，“两节课”、班会、家长会、宣传栏、工作群、家校群、发放告知书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务必确保每个学生及家长了解政策，确保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请。
2.精准认定阶段（2月26日至3月17日）：
各校园要严格按照认定程序，即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建档备案等，精准认定，应助尽助。
3. 材料提交阶段（3月17日至3月31日）：学前教育3月31日前报送电子版、纸质版资助花名册(附件1)；义务教育3月31日前报送电子版、纸质版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花名册（附件2），并自行发放到学生社保卡账户，注意保存银行回单。
电子版花名册请发资助邮箱tgzizhu@sina.com (请务必注明单位)；纸质表一式两份，一份学校留存，一份交区资助中心高雅丽处(电话： 2839069）， 地点：铜官区教师发展中心(市塔冲路389号，10路公交车塔冲路终点站向前约200米)。
系统填报阶段（2月26日至5月30日）：
各校（园）要在3月31日前完成省建档立卡系统的上报，5月30日前完成全国资助系统的填报，填报内容包括国家政府资助以及校园内资助模块。
各单位务必按照本通知精神抓好贯彻落实，如有政策调整或
其他新要求，铜官区资助中心将另行通知。

附件1：（单位名称）2024年铜官区春季学前教育资助花名册
附件2：（单位名称）2024年铜官区春季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生活补助花名册
附件3：铜官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与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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